戶政事務所逕為遷徙登記流程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戶政事務所派員查察並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函查是否出境





房屋所有權人、管理機關、地方自治機關不為申請時





房屋所有權人、管理機關、地方自治機關檢附證明文件向戶政事務所提出申請








符合代辦遷出規定者依規定辦理








查無出境資料者








經查確實無法查知住址





可查知其現址者，依戶籍法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辦理





戶政事務所依職權逕為登記，將全戶戶籍暫遷至戶政事務所註明地址，並填具逕為遷徙登記人口資料表通報警察機關依查詢人口處理








